
宜蘭縣史館【研究小間】使用申請表     No.

申 請 人
身 分 證 字 號
( 前 6 碼 )

單 位 / 學 校 職 稱 / 系 所

研究計畫名稱 （詳如附件）

申請使用時間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止（計    天）

申請使用場地，願遵守貴館「研究小間使用要點」規定，絕無異議。

申 請 人：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聯絡電話：

e - mail：

承      辦      人 組          長 館           長

□ 准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
，使用第      號研究小間。

□ 核與使用要點規定不符，不同意使用。

通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歸還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
研究計畫書

計畫名稱：

計畫主持人／指導教授：

申請人：

內容摘要：


